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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研究特点在于用一个全新的视角，将商事仲裁置于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总体系中，通过以
其成长所需的资源和制度的支撑作为基础，对商事仲裁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及其内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
理论分析和研究。

本书从商事仲裁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及其与政治国家之间互动的关系入手，对商事仲裁的性质之
间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对商事仲裁监督与制约机制在制度和内容设置上的影响和要求进行阐述
，在此基础上，以多种层次的监督与制约主体共存并彼此互动为背景，以监督与制约的时间为主线，
对当事人、仲裁委员会、仲裁协会以及法院对商事仲裁的监督与制约的具体制度内容、现状进行了详
细的论证，并对其完善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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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飚：女，1971年出生。
199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1999年和2003年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获得民法学硕士学位与民事
诉讼法学博士学位，1999年开始于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现为副教授，兼任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
京市平谷区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事诉讼法学和商事仲裁法学。

　　曾经参加多部著作与教材的撰写工作，其中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图合同法修订与适用》、《
姻家庭与继承法学》、《调解实务研究》、《民事诉讼法学》、《商事仲裁法学》、《仲裁案例教程
》、《仲裁法学》等；在核心期刊及其他期刊公开发表《完善我国保全制度初探》、《两岸三地保全
制度比较研究》、《论我国督促程序的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二审发重审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浅谈临时仲裁在我国的合法性》、《我国商事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研究—从司法审查的范围视角
谈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构建我国商事仲裁监督体系初探》；
《我国商事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研究——从司法审查的范围视角谈仲裁裁决可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我国商事仲裁监督与制约机制的架构》等论文。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商事仲裁监督与制约机制研究》，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民事执行权的配置、制约与监督的法律制度研究》，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仲裁证据制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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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对仲裁裁决不可仲裁性和公共秩序方面的审查　　1.对仲裁裁决的不可仲裁性的审查　　
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是影响仲裁裁决效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实际上是对仲裁范围实施的一种公共秩
序限制。
根据主权原则，每一国家均可从本国公共秩序出发，对可仲裁争议的范围作出立法限定。
并且，立法上有关争议可仲裁性问题的规定也都属于强制性法律规则，对仲裁当事人和仲裁庭均产生
法律约束力。
一方面，仲裁协议中约定提交仲裁的事项，必须是有关国家立法所允许的可采用仲裁方式处理的争议
事项，如将立法禁止或限制仲裁解决的争议事项作为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将会导致该仲裁协议
无效；另一方面，如果仲裁庭依据该仲裁协议对不可仲裁的争议作出裁决，仲裁作出地国或被请求执
行地国法院将会撤销或判定该项仲裁裁决无效或者拒绝执行该项裁决。
目前，各国立法均将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纳入到司法监督的范围。
　　必须提及和注意的是，争议的可仲裁性规则对仲裁裁决能产生双重适用的效果，即它可作为裁决
作出地国和被请求执行地国对仲裁裁决实施双重审查的根据。
一方面，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是当事人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和法院对其实施司法审查所考虑的因素之
一。
例如，1985年《比利时司法法典》第1704条第2款（b）项规定，&ldquo;如果争议不能仲裁解决&rdquo;
，仲裁裁决可被申请撤销。
1986年《葡萄牙仲裁法》第27条第1款（a）项也规定&ldquo;该争议是不能由仲裁解决的&rdquo;，构成
撤销仲裁裁决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争议事项不能提交仲裁解决，也是被请求执行国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和根
据。
1958年《纽约公约》第5条第2（1）款规定，争执的事项，依照仲裁裁决执行地国法不可以用仲裁方式
解决，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法院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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